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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監管批准

7.5萬噸╱年液化天然氣項目用地之土地處置權

吉星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*（「本公司」）謹此作出本自願性公告，以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
供本公司最新業務發展情況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2026年4月20日，阿爾伯塔能源監管機構(AER)已
授予本公司7.5萬噸╱年液化天然氣(LNG)項目用地之土地處置權。該項目總面積（包括
進場道路）約為17公頃（170,000平方米）。該土地處置權自2026年4月20日起生效，並將於
2051年4月19日屆滿。

該液化天然氣項目已於2026年1月16日公佈。本公司將繼續推進該項目，並申請餘下所
需的監管批准及許可。

本公司將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、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
571章）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披露要求，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吉星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*

柳永坦

董事長

卡加利，2026年4月26日
香港，2026年4月2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柳永坦先生和代斌友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
行董事孔展鵬先生、杜潔雯女士和魏嘉女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